
致命 嚴重 輕微 總計

超速  1  4  5  10

按當時道路環境而言行車太快  6  52  161  219

對其他道路使用的人士而言行車太快  7  33  91  131

沒有靠道路左面行駛  0  5  22  27

行車時太貼近路邊  1  41  264  306

行車時太貼近前面的車輛  6  177 1 913 2 096

行車時太貼近並排行駛的車輛  1  7  87  95

疏忽地從右邊超車  1  24  171  196

疏忽地從左邊超車  1  13  102  116

不小心轉換行車線  6  105 1 008 1 119

疏忽地倒後行車  5  62  393  460

疏忽地右轉  9  86  429  524

疏忽地左轉  2  36  213  251

疏忽地掉頭  0  21  105  126

疏忽地停車  1  8  66  75

疏忽地將車開行  12  70  467  549

不遵照交通燈號的指示  3  40  226  269

不遵照停車標誌的指示 (停車)  0  5  61  66

不遵照讓路標誌的指示 (減速)  1  13  127  141

不遵照雙白線的指示  0  3  17  20

不遵照警務人員的指示  0  0  3  3

不遵照學校交通安全隊的指示  0  0  1  1

疏忽地開啟車門  0  7  76  83

在斑馬線控制區內超車  0  0  3  3

沒有在斑馬線前停車  3  8  16  27

沒有正確地發出訊號去表明行車意向  0  0  5  5

疏忽地從旁路駛出  2  37  222  261

疏忽地從私家路駛出  0  2  29  31

在錯誤的一邊道路行車  2  28  77  107

視野受到天氣影響  0  0  4  4

受到車內發生的事情影響而分心  0  8  34  42

受到車外發生的事情影響而分心  1  38  159  198

失去控制 - 原因不明  7  59  241  307

表 3.7

二 零 零 六 年 按 導 致 意 外 的 駕 駛 者 成 因 及 嚴 重 程 度 劃 分 的 涉 及 意 外 車 輛 數 字

導致意外的駕駛者成因
嚴 重 程 度



致命 嚴重 輕微 總計
導致意外的駕駛者成因

嚴 重 程 度

睡著或昏昏欲睡  1  22  36  59

服用過藥物  0  1  0  1

喝過含酒精飲品  2  19  79  100

突然生病  3  11  5  19

弱能 (其他) 或弱智  0  0  1  1

陽光耀眼  0  0  2  2

其他光源耀眼  0  0  1  1

車輛失控  16  258 1 178 1 452

試圖避免相撞或為其他原故：突然轉向  1  158  658  817

試圖避免相撞或為其他原故：滑胎  2  9  83  94

試圖避免相撞或為其他原故：突然停車  1  47  242  290

駕駛時使用電話  0  1  1  2

騎單車時聽耳筒卡式機  0  0  1  1

駕駛時聽收音機或聽音樂  0  0  1  1

其他涉及駕駛人的因素  24  485 3 051 3 560

沒有導致意外的駕駛者成因  62 1 206 6 848 8 116

總計  190 3 209 18 985 22 384


